




三、分销 

  本期债券可以于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3 日进行分销。承销机

构间不得分销。承销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自定分销价格。 

  四、发行款缴纳 

  承销机构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前（含 11 月 23 日），按照承

销额度及缴款通知书上确定金额将发行款通过中国现代化支付

系统缴入广东省财政厅指定账户。缴款日期以广东省财政厅指定

账户收到款项为准。承销机构未按时缴付发行款的，按规定将违

约金通过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缴入广东省财政厅指定账户。支付

报文中附言为必录项，填写时应当注明缴款机构名称、债券名称

及资金用途，如：××公司 2011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（一期）发

行款（或逾期违约金）。 

  广东省财政厅收款信息： 

户名：广东省财政厅 

收款人： 广东省财政厅 

开户银行：国家金库广东省分库 

账号：275001-01 

  汇入行行号：011581000004 

  五、债权确认 

广东省财政厅确认发行款足额入库后书面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国债登记公司）确认总债权和分销认购人、

承销机构托管在国债登记公司的债权；并委托国债登记公司通知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证券登记公司）确认分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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